
1133名名县县处处级级干干部部违违反反八八项项规规定定被被查查
市纪委通报：查处121人违规使用公车，“为官不为”问责161人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李超)

去年，淄博市纪检监察部门采
取多种方式抓党章党规党纪教
育，督促党员干部自觉遵规守纪，
48名市直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向
市纪委全委会专题述责述廉，利
用3年时间完成市直部门主要负
责人述责述廉全覆盖。

淄博市将利用3年时间完成
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述责述廉全
覆盖，130名区县党政班子成员向
同级纪委全委会专题述责述廉，
连续四年实现同级述责述廉全覆
盖；去年12月份，18名区县党政一
把手向市纪委全会现场述责述
廉，接受质询评议。

去年，市纪委还依托派驻机
构分3批、对32个市直部门、单位
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巡查监督，发
现了一些违规违纪问题线索，形
成了有力震慑。

48名市直部门

负责人述责述廉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胡云雷) 记者从市公

安局了解到，去年全市公安机关破
获刑事案件26000余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4800余名；110警情同比下降
1 .8%，可防性案件同比下降4 .3%，八
类主要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

针对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社会
治安问题，自去年10月10日起，公安
机关在全市部署开展秋冬治安“百
日会战”，截止到年底破获刑事案
件4032起，其中侵财现案1745起、侵
财类系列案件86串460余起；抓获逃
犯420名，其中潜逃10年以上的4名。
破获经济案件365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590名，挽回经济损失11000万
元。破获毒品案件454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522人。推进“刑责治污”，查
办食药环刑事案件585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504人，办案数、打击数保
持在全省前列。健全完善市、区县、
派出所、村居四级巡防机制，大力
实施视频监控全覆盖工程，全市视
频监控达到25 . 5万个，有效增强了
打防效能。2015年巡逻抓获875人，
破获案件865起，全市抢劫、抢夺、入
室盗窃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6 . 9%、
25 .6%、27 .8%。

办理重大责任事故案件、重大
劳动安全事故案件8起，刑事拘留
11人，取保候审5人，逮捕3人；办理
涉交通刑事案件1003起，刑事拘留
721人。

淄博去年破获

刑事案件2 . 6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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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李
超) 19日，市纪委监察局举办
2015年度新闻发布会暨“第三
次淄博市纪委监察局开放日”
活动。市纪委常委、秘书长杨
新胜通报，去年全市共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64

起，查处党员干部191人，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56人，其中，涉
及县处级领导干部13人。

杨新胜介绍，去年，全市
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164起，查处党员干部
191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6

人，其中，涉及县处级领导干
部13人。

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还专
项整治违规配备使用公车、违
规接受和赠送“红包”及购物
卡、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区县事业单位违规进人、国家
工作人员“为官不为”等突出
问题，去年全市查处公车违规
问题101起、处理121人，其中涉

及县处级领导干部6名；
淄博还出台了《“为官不

为”行为问责暂行办法》，共查
实“为官不为”问题39件、问责
161人，市纪委集中公开通报曝
光6起典型问题。对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全市通报曝光
典型案件139起。

市区(县)镇(办)三级纪检监
察部门实现联动，严查群众身边
腐败问题，查处农村党员干部案
件395件，处分376人，涉及侵占农
村集体土地补偿款、惠农补贴、
扶贫救济、低保医保、旧村改造
资金等问题，对38起群众身边的
腐败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曝光。
开通“淄博纪委监督在线”微信
监督平台，实现“群众随手拍、纪
委严查办”。

发布会现场，淄博市纪委
工作人员还介绍演示了“淄博
纪委监督在线”微信监督平台
操作流程。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李超) 去年全市纪检监察机
关共立案851件，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 7 7 8人。1 9日，市纪委
监察局举办2015年度新闻发
布会暨“第三次淄博市纪委
监察局开放日”活动。市纪委
常 委 、秘 书 长 杨 新 胜 通 报
2015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情况。

杨新胜介绍，淄博市纪检
监察部门坚持有腐必反、有贪
必肃，持续加大纪律审查力
度，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
增量。去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851件；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778人，其中涉及县处级干部

30人，乡科级干部161人；涉嫌
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0人。

此外，淄博市纪检监察部
门还构建抓早抓小工作机制，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制定
规范谈话函询工作暂行办法
和对党员干部进行诫勉谈话
的暂行办法，做到党员干部有
反映、有问题及时提醒、及时
教育、及时处置。

去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在纪律审查中共立案免于处
分22人，组织处理203人。强化
责任追究，11人被立案追究党
纪政纪责任，37人被批评教育
或诫勉谈话，以刚性问责倒逼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

去年778人受党纪政纪处分

今今年年淄淄博博将将新新建建1111座座幼幼儿儿园园
改扩建53处，将全面完成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樊
舒瑜 ) 从市教育局获悉，2016

年，全市计划新建幼儿园11处，
改扩建幼儿园53处；另外还将扎
实推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完成
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创建工作。

今年是淄博市第二期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最后

一年，市教育局将全面完成淄博
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2016年全市计划新建幼儿园
11处，改扩建幼儿园53处；75%以
上的幼儿园达到省定办园标准；
市级示范幼儿园达到50%以上，
全市二类及以上幼儿园达到
100%；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达到总数的80%以上；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99%以上。全面建立起
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
优质高效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

今年全市将完成县域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创建工作。
在6个区县成功创建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县后，着力抓好省市对沂
源县和博山区2个区县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反馈问题的
整改落实工作，力争顺利通过全
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认
定。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开展数
字化课程环境建设和学习方式
变革试验。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推进中职学校标准化、
规范化、信息化和示范性建设，
争创省级示范校和优质特色校。

相关新闻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李超)

“过节福利可以发，并不代表随意
发，前提是资金必须从单位的福利
费和工会经费中列支。”19日，在市
纪委监察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孙启
新介绍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借机发福利的相关规定。

孙启新介绍，全国总工会对
“使用工会经费逢年过节向全体会
员发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作过进
一步解释：“节日慰问品”原则上为
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
职工群众必需的一些生活用品等，

“少量”的标准由省级工会根据当
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去年1月27日
山东省总工会下发通知，就职工福
利发放标准规定：基层工会在法定
节日可以发放中国传统节日的用
品和职工必需的生活用品，每位会
员每年总额不得超过1000元，并要
求各基层工会要单独设立工会账

户，工会经费实行独立核算。
孙启新说，违规发放过节福

利，在形式上多表现为打着逢年过
节名义向干部职工随意发放现金、
购物卡、代金券，或者是发放数额
上明显超标的高档奢侈商品等，这
些行为既无法体现传统节日组织
慰问干部职工的性质，也明显违反
廉洁纪律、财经法律法规、财经纪
律等党和国家的各项规定，必须受
到相应的党纪政纪追究。

淄博市纪检监察机关将对党
员干部群众反映的、明察暗访发
现的和财政、审计等部门移交的
违规发放节日福利问题线索，逐
一调查核实，逐一纪律审查，特别
是对于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八
项规定出台以后、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以后，不收手不知止的
顶风违纪行为从严查处，且越往
后执纪越严、处理越重，点名道姓
公开通报曝光。

福利发放要严格遵循“硬杠杠”

违规发放节日福利将公开曝光

市纪委通报现场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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